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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绿色低碳转型系列（三十三）守土有责践初心 与时偕行再启航—

—简评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近期用地政策 
 

前言 

集中式光伏电站通常具有资金投入大、建设周

期长、占地面积广的特点，因此保障用地和规范用

地一直是此类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及项目收购尽

调中的重点事项。我国的光伏用地政策伴随着产业

发展，经历过宽松、收紧、再放开等一系列调整和

完善。在今年，随着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下称“土

地三调”）成果已正式启用、《国土资源部、国务院

扶贫办、国家能源局关于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

发电产业用地的意见》（国土资规〔2017〕8号；下

称“8 号文”）的有效期届满、国家发改委等有关

部门《关于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用地的意见》（国土资规〔2015〕5 号；下称

“5 号文”）即将到期，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现行

的用地要求亟待明确。 

2023 年 3 月 28 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及国家能源局综合司联合发布

了《关于支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规范用地管理有关

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12号，下称“12

号文”），对此类项目当前的用地管理要求进行了

明确，为未来地面集中式光伏项目如何合规投资和

建设提供了政策指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此外,

对于涉林、涉河类光伏项目的建设，国家层面近期

也提出了相应的管理要求。本文旨在对 12 号文及

近期光伏用地政策的重点内容予以评析，供业内参

考。 

一、 综述 

在 12 号文出台以前，政府对于地面光伏的用

地管理主要规范在 5号文和 8号文中。其中，根据

5 号文的要求，光伏项目使用戈壁荒漠等未利用土

地的，对于不占压土地、不改变地表形态的用地部

分，可按原地类认定，用地允许以租赁等方式取得。

对于项目建设占用农用地的，所有用地部分均应严

格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对于项目永久性建筑用地部

分，也应依法按建设用地办理手续。8 号文就光伏

扶贫及光伏复合两类项目的光伏方阵占用农用地

情形进行了例外性规定，将用地政策在一定条件下

进行“松绑”，扩大了此类项目土地的使用范围。

但是，自 8号文出台至今的超过五年时间中，由于

各地对于光伏复合类项目的认定标准不统一，有的

地方甚至从未出台过复合类项目的建设标准，因此

很多项目在建设时并未真正进行过农业种植或关

注过农用地保护,甚至有项目在建设时对土地做了

硬化，这都导致了 8号文项下的“光伏复合项目”

与实际的项目建设背道而驰。当前出台的 12 号文

在 8 号文基础上对光伏项目占用农用地明确了要

求。此外，12号文对于“林光互补”、“草光互补”

类项目用地以及项目用地手续方面均进行了详细

要求，避免因规定模糊而带来的实操中的不确定

性。 

二、 用地分类管理要求 

首先，12号文再次鼓励利用戈壁、荒漠等未利

用地建设大型光伏基地，并提到“对于油田、气田

以及难以复垦或修复的采煤沉陷区，推进其中的非

耕地区域规划建设光伏基地”。根据公开信息，当

前我国第一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已全面开工且部

分已建成投产，第二批基地部分项目已开工，第三

批基地已形成项目清单。未来我国“三北”地区将

有望继续成为光伏“规模化发展”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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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于项目用地分类管理要求，12号文将

光伏项目用地分为光伏方阵用地和配套设施用地

两类。其中光伏方阵用地包括光伏面板、采用直埋

电缆敷设方式的集电线路等用地，配套设施用地包

括变电站及运行管理中心、集电线路、场内外道路

等用地。项目建设要求根据土地性质有所不同。 

（一） 光伏方阵占用农用地建设要求 

12 号文明确了“光伏方阵用地不得占用耕地”。

相较于 8号文项下允许光伏复合和扶贫类项目在满

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使用除基本农田外的农用地，

12号文对于禁止占用土地范围从“基本农田”变为

“耕地”，反映了国家层面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非粮化”，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因此，在项

目开发及收购中，如涉及农用地的，建议投资人对

此重点关注，并结合《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等规定，

确认项目土地类型，如确属“耕地”，项目建设应

避让该等区域。特别是，由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

和土地三调的数据可能存在偏差且部分土地分类

在土地三调中已经取消，建议投资人在项目土地尽

调中实地走访当地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以便获得

准确的项目用地数据。 

（二） 涉林光伏方阵用地建设要求 

对于项目占压林地的，其法律依据主要为《国

家林业局关于光伏电站建设使用林地有关问题的

通知》（林资发〔2015〕153 号；下称“153号文”）。

根据 153 号文，对于森林资源调查确定为宜林地而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确定为未利用地的土地，应采

用“林光互补”用地模式。但是，根据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于 2021 年 6 月发布的《林业行业标准

（LYT1812-2021）》，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

林地分类标准中，不再有宜林地地类。这对“林光

互补”类光伏项目的认定造成了一定困扰。12号文

此次明确，只要光伏方阵用地涉及使用林地的，就

须采用林光互补模式，并对项目可使用的林地类

型、项目建设的技术要求及需要办理的政府手续等

事项进行了详细要求。需要关注的是，新建、扩建

光伏发电项目，一律不得占用Ⅰ级保护林地和东北

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 

此外，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于 2023

年 4月 6日联合出台《关于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成果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界、规范林地管理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3〕53号）（“53号文”），其中

明确应以土地三调的成果为统一底版，以国土空间

规划及“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为依据，综合考虑地

类来源的合理性、合法性，科学合理明确林地管理

边界，规范林地管理。据此，当前对于林光互补类

项目也需严格按照国土三调所确定的土地类型，按

照 12号文和 53号文的最新要求进行开发和建设。 

（三） 涉草光伏方阵用地建设要求 

12 号文规定光伏方阵用地涉及占用基本草原

外草原的，地方林草主管部门应科学评估本地区草

原资源与生态状况，合理确定项目的适建区域、建

设模式与建设要求。鼓励采用“草光互补”模式。

据此，光伏方阵用地建设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

占用除了基本草原之外的其他草原。不过，针对项

目占压草地涉及的相关审批及具体要求，由于目前

并无其他针对光伏项目的特别规定，实操中还需结

合《草原法》、《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及

地方层面的具体要求执行。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

部分省市对光伏项目占压草地的已出台过专项规

定，例如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云南省能源局于

2021 年 10 月所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光伏复合

项目使用林草地有关事项的通知》（云林规〔2021〕

5号），其中要求项目在申请林地、草原行政许可的

一定期限内还应当提交相关林草地植被使用保护

方案。对于未出台过专项规定的省市，投资人在项

目开发建设中除了需要遵循国家层面规定外，还需

注重与当地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注重合规建设。 

（四） 涉河光伏方阵用地建设要求 

随着陆上光伏资源的逐年紧俏、土地成本的快

速上涨，利用水塘、湖泊、水库、蓄水池等建设的

水面光伏项目正在成为新的投资热点。12号文本身

对于水面光伏项目用地如何处理并未明确规定，但

根据 2022 年 5 月水利部出台的《关于加强河湖水

域岸线空间管控的指导意见》（水河湖〔2022〕216

号），其中规定光伏电站项目不得在河道、湖泊、

水库内建设。在科学论证和严格管控的前提下，水

面光伏项目可以在湖泊周边、水库库汊建设，但是

不得布设在具有防洪、供水功能和水生态、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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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需求的区域，不得妨碍行洪通畅，不得危害水

库大坝和堤防等水利工程设施安全，不得影响河势

稳定和航运安全。根据有关报道，部分省市的水面

光伏建设因存在碍洪问题被主管机关要求核查整

治，有的项目甚至被要求拆除。 

（五） 光伏配套永久设施用地建设要求 

对于光伏配套永久设施用地的开发建设，无论

是 5号文、8号文，还是当前的 12 号文，均要求相

关土地需按照建设用地进行管理，办理建设用地审

批手续，该等要求符合《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

此次 12 号文进一步对光伏场区内道路用地管理进

行了明确，即，对于符合光伏用地标准，位于方阵

内部和四周，直接配套光伏方阵的道路，可按农村

道路用地管理，其他道路按建设用地管理。 

三、 规范用地手续 

在土地取得手续方面，12号文的一大亮点即为

明确光伏方阵用地允许以租赁等方式取得。用地单

位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国有土地权利主体、当地

乡镇政府签订用地与补偿协议，报当地县级自然资

源和林草主管部门备案。此前在 5 号文和 8号文的

用地原则下，光伏发电项目仅可租赁使用未利用

地，对于光伏复合和扶贫项目才可以租赁使用除基

本农田之外的一般农用地。在 12 号文出台后，未

来在不改变地表形态的前提下，光伏方阵用地均可

采用租赁模式使用，土地实行用地备案，不需按非

农建设用地审批。对于光伏发电项目用地涉及使用

建设用地的，根据 12 号文的要求，仍需要按照土

地征收相关规定办理征收手续。 

四、 存量项目处理 

12 号文并未采取“一刀切”方式处理存量项

目，而是强调应根据项目实际的建设情况稳妥处

理。根据 12号文要求，对于在 12 号文施行之前已

按照 8 号文批准立项的光伏项目，可按批准立项时

用地预审和用地有关意见执行，即可按照原来 8号

文的要求继续占用农用地等，但是不得扩大项目用

地面积和占用耕地林地草地面积。而对于已通过用

地预审或地方明确用地意见、但项目未立项的，需

要按照 12 号文的最新要求执行。此外，对于占压

生态红线的存量项目，根据 12 号文的要求，对于

生态保护红线内零星分布的已有光伏设施，可以不

作拆除处理，但是严禁扩大现有规模与范围，项目

到期后由建设单位还应负责做好生态修复。 

结语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项目在投资、建设中不得一味地

盲目追求发展，更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切实履

行用地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国家层面针对光

伏发电项目的用地政策随着产业的发展不断完善、

优化，也督促投资人应不断学习，及时更新知识，

依法合规地进行项目的开发、建设。对于已开发建

设的存量项目，建议投资人按照 12 号文的要求积

极调整，对于无需调整的存量项目，也应按照要求

不得扩大当前项目的用地面积和占用耕地林地草

地面积。此外，在 12 号文出台后，预计各个省市

将根据当地情况出台相应的地方政策，项目实施中

建议密切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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